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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秋琳包装实业有限公司与南京冠生园食品厂有限公司、上海东润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
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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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宁民三初字第328号

原告上海秋琳包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琳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江川路2017号。  

法定代表人叶  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鞠济元、蒋志杭，上海市国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冠生园食品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生园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南京高新开发区MB401地块。  

法定代表人许天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颜力兵，男，1976年12月7日生，汉族，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马伯元，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东润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金山区松隐镇东街50弄588号，经营地在

上海市北翟路1444弄518号6-7幢。  

法定代表人王  ??，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国云、俞康原，上海市华集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审理原告秋琳公司与被告冠生园公司和被告东润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秋琳公司于2005年12月22

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告秋琳公司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应当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秋琳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14310元，减半收取7155元，其它费300元，均由原告秋琳公司承担。  

                              

审 判 长 郑之平 

审 判 员 叶波平 

审 判 员 茅?P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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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薛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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